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
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红土创新科技创新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科技创新3个月定开混合

009467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
管理指导意见》等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张洋

-
赵波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张洋

2025年6月18日

7年

0年

中山大学经济学学士，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硕士，历任国泰人寿资管部高级研
究员，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行业研究员，现任本公司红土创新科技创
新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
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基金主代码

-
否

是

-
中国

硕士研究生

是

基金名称

-
任职日期

-
离任日期

-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
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办理注销手续

赵波

业务调整

2025年06月18日

无

是

是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9日

红土创新科技创新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1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上海超导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超导”）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于2025年6月18日获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受理。

一、上海超导向上交所申报上市已获受理基本情况

上海超导是一家专注于高温超导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际上唯二

已经实现批量年产千公里级以上（12mm宽）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的生产商之一。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持有上海超导9,458.75万股，持股比例为18.15%。

近日，上海超导向上交所报送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报材料，上交所

已正式受理。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公告通知（https://www.sse.com.cn/listing/dis⁃

closure/ipo/）。

二、风险提示

上海超导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以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能否获得前述批准或核准、最终获得前述批准或核

准时间、是否实施以及实施具体时间等事宜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600577 证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债券代码：110074 债券简称：精达转债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获上交所受理的公告

B76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6月19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市公司名称：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固高科技

股票代码：301510
信息披露义务人：GRC SinoGreen Fund III, L.P.
住所及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7号华贸中心3座24层2416室

股权变动性质：股份减少，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

签署日期：2025年6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15号准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15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固高科技、上市公司、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

GRC
中国证监会

深交所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GRC SinoGreen Fund III, L.P.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导致其持股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下降至5%以下的行为

GRC SinoGreen Fund III, L.P.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商业登记号

企业类型

经营期限

主营业务

合伙人及持股比例

通讯方式

GRC SinoGreen Fund III, L.P.
c/o Campbells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Square, Grand Cayman KY1-9010, Cayman Islands
王秀钧

109.60万美元

2012-06-14
CB-62845
有限合伙企业

2012年6月14日至无固定期限

私募股权投资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18.25%)、IFC Catalyst Fund, LP (15.33%) 、IFC Catalyst Fund (UK), LP(4.56%) 、Netherlands Development Finance Com⁃pany (13.69%)、Mega l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CO., Ltd. (18.25%)、In⁃notech l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5.66%) 、GRC SinoGreen Fund GP, L.P. (1%)
+86 10 8588001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王秀钧

性别

男

职务

执行合伙人

国籍

中国台湾

长期居住地

中国台湾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和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资金安排需求减持所持有的股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根据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在前述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5月29日至2025年8月28日）以集中竞价和

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00%）。其中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00%；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00%。截

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该计划内减持公司股份3,804,900股，上述减持计划尚

未实施完成。

除上述减持计划外，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

少持有固高科技股份的明确计划。未来12个月内如有其他增持或减持计划，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GRC
合计

集中竞价
2025 年 5 月 29 日一2025年6月17日 28.64一30.91 29.64

29.64
3,804,900
3,804,900

0.9512
0.9512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GRC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3,805,320
23,805,320

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5.9512
5.9512

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0,000,420
20,000,420

0

占总股本比例
（%）

4.9999
4.9999

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其在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查封、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减持信息外，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根据固高科技于 2024年 10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特定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信息披露义务人计

划在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

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4,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00%）。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2024年11月11日至2024年12月1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

份4,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00%，前述减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12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比例达到1%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的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重大事项，也不存在依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四）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以上文件备置于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供投资者查阅。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GRC SinoGreen Fund III, L.P.

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25 年 6 月 18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固高科技

GRC SinoGreen FundIII, L.P.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是□ 否√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请注明）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23,805,320股
持股比例：5.9512%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后的持股数量：20,000,420股
变动后的持股比例：4.9999%
变动数量：减少3,804,900股
变动比例：下降0.9512%
时间：2025年5月29日至2025年6月17日
方式：集中竞价

是□ 否□ 不适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
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 否□
注：请参见本报告“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联系
地址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
深港产学研基地西座二楼W211室

301510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7号
华贸中心3座24层2416室

有□ 无√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GRC SinoGreen Fund III, L.P.

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25 年 6 月 18 日

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代码：600495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2025-032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5号晋西宾馆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3
387,308,901

32.05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吴振国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

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5人，董事张修峰、独立董事刘维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5,434,155
比例（%）

99.5159

反对

票数

1,692,386
比例（%）

0.4369

弃权

票数

182,360
比例（%）

0.0472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5,417,055
比例（%）

99.5115

反对

票数

1,417,386
比例（%）

0.3659

弃权

票数

474,460
比例（%）

0.1226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5,414,455
比例（%）

99.5108

反对

票数

1,389,786
比例（%）

0.3588

弃权

票数

504,660
比例（%）

0.1304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5,396,455
比例（%）

99.5062

反对

票数

1,417,786
比例（%）

0.3660

弃权

票数

494,660
比例（%）

0.127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5,384,855
比例（%）

99.5032

反对

票数

1,677,686
比例（%）

0.4331

弃权

票数

246,360
比例（%）

0.063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5,209,355
比例（%）

99.4579

反对

票数

1,638,986
比例（%）

0.4231

弃权

票数

460,560
比例（%）

0.119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5,389,255
比例（%）

99.5043

反对

票数

1,416,086
比例（%）

0.3656

弃权

票数

503,560
比例（%）

0.130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729,747
比例（%）

84.8000

反对

票数

1,737,886
比例（%）

13.7349

弃权

票数

185,360
比例（%）

1.4651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5,134,655
比例（%）

99.4386

反对

票数

1,838,286
比例（%）

0.4746

弃权

票数

335,960
比例（%）

0.086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372,014,755
0

13,194,600
5,086,647

比例（%）

100.0000
0.0000

86.2722
78.6810

反对

票数

0
0

1,638,986
1,202,186

比例（%）

0.0000
0.0000

10.7164
18.5956

弃权

票数

0
0

460,560
176,060

比例（%）

0.0000
0.0000
3.0114
2.7234

市值 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8,107,953 91.8305 436,800 4.9471 284,500 3.222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兵工
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金融服务
协议》的议案

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194,600

10,729,747

13,119,900

比例（%）

86.2722

84.8000

85.7838

反对

票数

1,638,986

1,737,886

1,838,286

比例（%）

10.7164

13.7349

12.0195

弃权

票数

460,560

185,360

335,960

比例（%）

3.0114

1.4651

2.196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8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2名，关联关系如下：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公司的母公司，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与公司属同一母公司；关联股东回避了上述议案的
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74,655,908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志远、包挺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晋西车轴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晋西车轴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495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2025-033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6月18日

在晋西宾馆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13日以书面和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
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名，其中：董事张修峰（因工作原因）委
托董事刘铁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刘维（因工作原因）委托独立董事贾小荣代
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长吴振国主持本次会议。

经认真审议、投票表决，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赞成的

7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详见临2025-034号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适时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赞成的7人，反对的0

人，弃权的0人。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600495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2025-034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全面的梳理和修订，不再设置监事
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完善总则、法定代表人、股份发行等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制定目的，确定法定
代表人的范围、职权、更换时限及法律责任、产生和变更办法等，完善了面额股相关表述。

二是完善股东、股东会相关制度。新增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专节，修改股东会召集与主
持、代位诉讼等相关条款，梳理完善了股东会职责。

三是完善董事、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的要求。新增专节规定独立董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新增董事任职资格、职工董事设置、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等条
款，梳理完善了董事会职责。

四是删除原第七章监事会的内容。原监事会职责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在章程中原
来涉及监事会及监事行使职责的表述相应改为由审计委员会及其成员行使。

此外，根据新《公司法》，明确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公司亏损，完善聘用或解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程序等规定，并调整“半数以上”等表述。本次修订对相关内容也进行
了修改。

五是根据新修订的公司《章程》对其附件《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了相
应修订。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经审议通过后，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公司董事会同时提请
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公司《章程》修订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最终变更
内容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9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
理姓名

鑫元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

007092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投资管理
人员注册登记规则》等。

增聘基金经理

颜昕

俞敏超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
及期间

颜昕

2025年06月19日

11年

11年

学历：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相关业务资格：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历任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市场部、金融同业部债券交易员。2013年9月加
入鑫元基金，历任交易员、交易室主管、基金经理助理，现任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021449
022408

008806

007092

007324

007050

005497

006754

006993

020123

006838

006142

005780

基金名称

鑫元启丰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睿鑫添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锦利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中债 3-5 年国开
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鑫元中债 1-3 年国开
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鑫元恒利三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鑫元永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悦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鑫元承利三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鑫元臻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荣利三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鑫元淳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鑫元增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任职日期

2024年6月6日

2024 年 11 月 21
日

2022年9月30日

2021年4月27日

2021年4月27日

2019年7月5日

2019年5月9日

2019年4月30日

2019年3月1日

2022年9月30日

2019年1月24日

2018年7月11日

2018年5月25日

离任日期

-
-

2025 年 06 月 19
日

2022年9月30日

2022年9月30日

2020年8月12日

2020年6月1日

2020年6月1日

2020年4月20日

-

2020年4月20日

2019 年 10 月 11
日

2019 年 10 月 29
日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005849

005779

005446

004031

004459

021713
003041
002915
003500
002632
002442

002265

001526
000911
000815
000655
019050
013115

005779

023703
否

是

中国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

鑫元合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鑫元常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鑫元广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鑫元添利三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鑫元瑞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鑫元招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得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裕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聚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双债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汇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兴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鑫元安鑫宝货币市场
基金

鑫元合丰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合享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稳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鑫元货币市场基金

鑫元金融债 3 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鑫元常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鑫元优享 30天持有期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年4月19日

2018年3月22日

2017 年 12 月 13
日

2017年3月17日

2017年3月13日

2016 年 12 月 22
日

2016年8月17日

2016年7月13日

2016 年 10 月 27
日

2016年6月3日

2016年3月9日

2016年1月13日

2015年6月26日

2016年3月2日

2016年3月2日

2022年6月28日

2015年7月15日

2021年9月15日

2025年2月18日

2025年6月3日

-

2019 年 10 月 11
日

2019 年 10 月 15
日

2019 年 10 月 29
日

2020 年 11 月 25
日

2024年6月28日

2019 年 10 月 15
日

-
-

2019 年 10 月 22
日

2019 年 10 月 22
日

2024年6月28日

2020 年 11 月 25
日

2019年8月30日

2019年1月21日

2024年6月28日

2020年8月12日

-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及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9日

鑫元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1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江北区金源路9号重庆君豪大饭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2
92

223,360,127
223,360,127

61.0467
61.04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

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刘志刚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春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3,249,684
比例（%）

99.9505

反对

票数

59,243
比例（%）

0.0265

弃权

票数

51,200
比例（%）

0.023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3,243,900
比例（%）

99.9479

反对

票数

61,527
比例（%）

0.0275

弃权

票数

54,700
比例（%）

0.024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3,243,900
比例（%）

99.9479

反对

票数

61,527
比例（%）

0.0275

弃权

票数

54,700
比例（%）

0.024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3,243,900
比例（%）

99.9479

反对

票数

61,527
比例（%）

0.0275

弃权

票数

54,700
比例（%）

0.024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3,201,518
比例（%）

99.9289

反对

票数

105,109
比例（%）

0.0470

弃权

票数

53,500
比例（%）

0.0241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3,247,400
比例（%）

99.9495

反对

票数

61,527
比例（%）

0.0275

弃权

票数

51,200
比例（%）

0.023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3,199,518
比例（%）

99.9280

反对

票数

109,409
比例（%）

0.0489

弃权

票数

51,200
比例（%）

0.023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3,200,518
比例（%）

99.9285

反对

票数

108,409
比例（%）

0.0485

弃权

票数

51,200
比例（%）

0.023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3,219,515
比例（%）

99.9370

反对

票数

89,412
比例（%）

0.0400

弃权

票数

51,200
比例（%）

0.0230
10、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子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3,250,184
比例（%）

99.9507

反对

票数

58,743
比例（%）

0.0262

弃权

票数

51,200
比例（%）

0.023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的 议
案》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新增子项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2,325,936
22,374,602

比例（%）

99.2946

99.5110

反对

票数

105,109

58,743

比例（%）

0.4675

0.2613

弃权

票数

53,500

51,200

比例（%）

0.2379

0.227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2、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表决情况为：9,825,93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15%；105,109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27%；53,5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58%。3、议案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表决情况为：9,874,602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89%；58,743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83%；51,2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8%。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游、徐璐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
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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